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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頒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22日勞職授字第 103020102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20日勞職授字第 104020249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9日勞職授字第 105020158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31日勞職授字第 107020105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5 日勞職授字第 109020214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 日勞職授字第 112020016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7 日勞職授字第 1140250447 號函修正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獎勵企業推行職場之安全衛生，以樹立學

習典範，提升整體職業安全衛生水準，減少職業災害，保障職場安全

與健康，並鼓勵企業及個人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措施，特訂定本要

點。 

二、凡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具有卓著績效之公民營企業，或具有卓越貢獻

之個人，得頒發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以下稱本獎）。 

三、為辦理本獎之評審與表揚，本部應組成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

(以下簡稱評審會)，負責評審及處理有關表揚業務。 

前項評審會之任務、組織、評審及作業程序，另定之。 

四、本獎分大型企業標竿獎、中小企業標竿獎及勞動健康特別獎，每年每

獎項以不超過五名為原則；個人獎分卓越領導獎及終身奉獻獎，每年

每獎項以一名為原則。 

五、凡依法設立登記職業安全衛生績效卓著之企業，得參選本獎；對職業

安全衛生有顯著貢獻之個人，得經推薦參選本獎。 

六、本獎之參選得為自薦或機關、團體推薦。但個人獎應由機關、團體推

薦。 

前項自薦或推薦者，應填具參選表，並檢附參選資料，以掛號

郵寄方式向評審會提出。 

七、經評審榮獲本獎者，由本部提供獎勵措施如下： 

(一)以公開表揚方式，頒發獎座，並製作表揚典禮紀錄。 

(二)編印獲獎單位得獎專刊。 

(三)刊登職業安全衛生實績於媒體或相關網站，向社會廣為推介宣傳。 

(四)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減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行業

別災害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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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獲頒大型企業標竿獎、中小企業標竿獎或勞動健康特別獎之企業，自

其獲獎之次年起三年內，除專案檢查或因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勞工申

訴檢舉、媒體報導而進行檢查外，勞動檢查機構得以監督及指導之方

式代替一般例行性職業安全衛生檢查。 

前項企業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並經處以罰金、罰鍰或停工

處分者，勞動檢查機構應即停止一般例行性職業安全衛生檢查之代

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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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參選及評審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22日勞職授字第 103020102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20日勞職授字第 104020249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9日勞職授字第 1050201583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1 日勞職授字第 106020198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31日勞職授字第 107020105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5 日勞職授字第 109020214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6日勞職授字第 110020115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 日勞職授字第 112020016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7 日勞職授字第 114025044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16日勞職授字第 1150250487 號函修正 

 

一、依據 

依據「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頒發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本作業

程序。 

二、參選資格 

(一)大型企業標竿獎： 

1.凡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滿五年，參選當年度持續經

營中，經常僱用勞工人數達二百人且實收資本額或出資額超

過新臺幣一億元之公(國)、民營事業或企業得參選。 

2.提出參選之企業或其所屬之分支機構須曾獲勞動部(以下簡

稱本部)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之五星獎、獲臺灣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TOSHMS)驗證或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

效審查通過仍於有效期間，且參選當年度及前三年內其所屬

(含其承攬人及再承攬人)之勞動場所無重大職業災害者。 

3.同一企業所屬事業以同一公司名稱及公司負責人為參選單位；

以分支機構提出者不予受理。 

4.三年內未曾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以下簡稱本獎）之標竿

獎。 

(二)中小企業標竿獎： 

1.凡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滿三年，參選當年度持續經

營中並符合經濟部對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得參選。 

2.提出參選之企業或其所屬之分支機構須曾獲本部職業安全衛

生優良單位，或曾獲國內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管理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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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審查通過仍於有效期間，且

參選當年度及前三年內其所屬(含其承攬人及再承攬人)之勞

動場所無重大職業災害者。 

3.同一企業所屬事業以同一公司名稱及公司負責人為參選單位；

以分支機構提出者不予受理。 

4.三年內未曾獲本獎之標竿獎。 

(三)勞動健康特別獎： 

1.凡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滿五年，參選當年度持續經

營中之公(國)、民營事業或企業符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

計分類 G大類至 S大類得參選。 

2.提出參選之企業或其所屬之分支機構曾獲勞動部獎項(如職

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之五星獎、友善職場獎、工作與生活平

衡獎等)，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或民間具公信力機構所頒發有助提升健康勞動力之獎項

(如績優健康職場獎、幸福職場獎、企業社會責任獎、永續發

展獎)或經跨國企業評比國內關聯企業具有證明者，且參選當

年度及前三年內其所屬(含其承攬人及再承攬人)之勞動場所

無重大職業災害，且勞工年離職率在百分之十以內者。 

3.同一企業所屬事業以同一公司名稱及公司負責人為參選單位；

以分支機構提出者不予受理。 

4.三年內未曾獲本獎之標竿獎或特別獎。 

(四)個人獎： 

1.卓越領導獎：領導非營利團體累計滿六年，對國內產業之安

全衛生發展具有顯著貢獻。 

2.終身奉獻獎：致力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滿三十年，對國內產業

之安全衛生發展具有顯著貢獻。 

3.未曾獲本獎之個人獎。 

 (五)同一企業同一年度僅得參選單一獎項，重複投件者所送參選案

均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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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時程 

本獎年度作業時程如下，本部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並另行公告

之： 

作業項目 時程 

公告受理期程 

報名及書面資料提出截止 

 

初審 

複審 

決審及頒獎 

1月至 3月 

本獎公告受理參選日 

起算 2個月內 

4月至 5月 

5月至 8月 

8月至 10月 

四、參選應備資料 

(一)大型企業標竿獎及中小企業標竿獎： 

1.參選表（如經推薦者，應備推薦表）、組織圖、相關證照影本

及參選資格證明各一份。 

2.安全衛生推動成效資料（應說明下列各事項之相關規範、程

序書，及具體事例等）十份(書面資料為雙面 A4 格式，直式

橫書繕打，每份以一百頁為限，請另備電子檔一份)： 

(1)企業整體安全衛生策略(最高管理階層的承諾及支持) 

(2)安全衛生規劃： 

①安全衛生(含健康服務)組織設計及勞工參與。 

②風險評估結果。 

③安全衛生制度之規劃： 

甲、源頭管理、化學品管理、暴露評估與管理、作業環

境改善(如：通風管理等)、個人防護管理(如：呼吸

防護、聽力保護、皮膚防護及防護設備管理等)。 

乙、健康危害預防與管理(含體健檢資料分析、適性選配

工、復工評估、母性健康保護、中高齡與高齡勞工

適性評估及輔導)、職業病及工作相關疾病預防(肌

肉骨骼疾病、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職場不法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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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及職場霸凌之預防)。 

丙、機械設備器具管理。 

丁、變更管理、採購管理、承攬管理、緊急應變、教育

訓練、諮詢溝通。 

戊、勞動條件管理(含工時)。 

己、家庭生活平衡機制及身心障礙勞工之進(運)用。 

庚、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機制及推動情形。 

④各部門之安全衛生目標。 

(3)實施與運作： 

①建立風險管理機制。 

②安全衛生制度之運作： 

甲、源頭管理、化學品管理、暴露評估與管理、作業環

境改善(如：通風管理等)、個人防護管理(如：呼吸

防護、聽力保護、皮膚防護及防護設備管理等)。 

乙、健康危害預防與管理(含體健檢資料分析、適性選配

工、復工評估、母性健康保護、中高齡與高齡勞工

適性評估及輔導) 、職業病及工作相關疾病預防（肌

肉骨骼疾病、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職場不法侵

害及職場霸凌之預防）。 

丙、機械設備器具管理(含強化人員專業及預防維修觀

念)。 

丁、變更管理、採購管理（含工程安全採購及履約管理）、

承攬管理、緊急應變、教育訓練、諮詢溝通。 

戊、勞動條件管理(含工時)。 

己、家庭生活平衡機制及身心障礙勞工之進(運)用。 

庚、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機制及推動情形。 

③各部門安全衛生之實施。 

④文件化及知識管理。 

⑤各項安全衛生(含健康服務、勞工職安訓練履歷)執行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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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查核與績效： 

①安全衛生績效量測與監視。 

②自主查核之改善督導。 

(5)持續改進： 

①安全衛生系統(四、（一）2.(1)至(4))改進。 

②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含主管)之進階專業進修情形。 

③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及相關人員之在職教育及專業

進修情形。 

(6)推動數位化、智慧化與科技防災之創新應用及特殊績

效。 

 (7)其他： 

①企業形象（含上下游供應鏈之安全衛生社會責任、外

部夥伴合作、永續供應鏈管理、性別平等推動、企業

永續報告書、GRI403職業健康與安全揭露準則公開資

訊、配合健康台灣國家健康政策等）。 

②安全衛生經費編列。 

③安全衛生文化促進(含職場安全健康週(月)活動等)。 

(二)勞動健康特別獎： 

1.參選表（如經推薦者，應備推薦表）、組織圖、相關證照影本

及參選資格證明各一份。 

2.特別獎推動成效資料（應說明下列各事項之相關規範，及具

體事例等）十份(書面資料為雙面 A4 格式，直式橫書繕打，

每份以一百頁為限，請另備電子檔一份)： 

(1)勞動健康策略及規劃： 

○1最高管理階層承諾及支持。 

○2政策溝通及勞工參與。 

○3勞動健康之推行計畫、組織及資源。 

(2)勞動健康及職業安全衛生： 

○1職業健康高風險勞工之危害預防及管理，包含從事特

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之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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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3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4職場不法侵害及職場霸凌之預防，如肢體及言語暴力

等。 

○5母性健康保護。 

○6物理性、化學性及生物性危害預防措施(如高溫、噪

音、化學品管理、生物病原體評估、暴露評估及控制)

及個人防護器具。 

○7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⑧其他促進勞工身心健康相關措施。 

 (3)優質的勞動條件： 

○1工作保障(如定期加薪、工資及工時優於勞動基準法及

最低工資法)。 

○2工作自由(如尊重勞動者的背景及勞動意願)。 

○3工作平等(如性別平等推動、工作上有平等及公平對待

機會)。 

○4友善職場及福祉(如育嬰留職停薪及復職後提供協助重

返工作、三節工作獎金、國內外旅遊，與中高齡及高

齡勞工就業措施)。 

(4)執行績效評估： 

○1定期稽核之制度。 

○2執行成果展現。 

○3自主查核之改善督導。 

(5)其他： 

○1推動數位化、智慧化與科技防災之創新應用及特殊績

效。 

○2企業形象（含上下游供應鏈之安全衛生社會責任、外

部夥伴合作、永續供應鏈管理、性別平等推動、企業

永續報告書、GRI403職業健康與安全揭露準則公開資

訊、配合健康台灣國家健康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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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安全衛生文化促進(含職場安全健康週(月)活動等)。 

(三)個人獎：推薦表、受推薦人員簡歷及事蹟資料。 

五、參選注意事項 

(一)參選方式： 

1.大型企業標竿獎、中小企業標竿獎及勞動健康特別獎：企業

得自行參選，或由機關(構)、團體(含本部籌組之安全衛生促

進組織)推薦企業參選。 

2.個人獎：由全國性團體或職業安全衛生專業團體推薦參選。 

(二)得獎者應配合本部於推廣、觀摩發表及研討會中公開其優良事

蹟，本部並得使用其參選之相關資料，作為廣宣表揚用途。 

(三)各獎項參選資料需提供紙本十份或上傳本部指定之網路系統，

無論各階段審查通過與否，均不予退還。 

(四)參選資料請寄：242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1樓「勞

動部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收（信封上請註明：參加國家

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活動），秘書單位：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聯絡電話：（02）8995-6666(分機：8203)。 

(五)本部得委託民間專業團體辦理評審活動之行政庶務工作。 

(六)參選書封面、參選表及組織圖格式如附件。 

六、評審作業流程 

(一)大型企業標竿獎、中小企業標竿獎及勞動健康特別獎： 

1.資格審查：召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第一次會議，

籌組評審小組，並確認各獎項符合資格之初審名單。 

2.初審：評審小組審閱符合資格之參選企業書面資料，依評審

標準由評審小組召集人召開共識會議，確認各獎項入圍複審

名單。 

3.複審： 

(1)由秘書單位提供入圍複審企業之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衛

生檢查裁罰紀錄予評審小組。 

(2)針對大型企業標竿獎及中小企業標竿獎，安排評審小組

至入圍企業進行實地訪視；針對勞動健康特別獎，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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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排實地訪視或績效審查會議，由入圍企業簡報推動

績效。 

(3)由評審小組召集人召開共識會議，確認各獎項入圍決審

推薦名單。 

4.決審：召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第二次會議，進

行決審，並決定得獎名單。 

(二)個人獎： 

1.資格審查：由秘書單位進行資料彙整，初步審查。 

2.決審： 

(1)由評審小組召集人召開共識會議，確認書面審查意見。 

(2)召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第二次會議，邀請

推薦團體於現場針對受推薦人進行事蹟說明，並決定得

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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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程圖 

 

 

 

 

 

 

 

 

 

 

 

 

 

 

 

 

 

 

 

七、評審標準 

(一)大型企業標竿獎及中小企業標竿獎：評審項目及配分詳附表一。 

(二)勞動健康特別獎：評審項目及配分詳附表二。 

(三)個人獎：個人對國內產業之職業安全衛生發展貢獻度(內容應含

括對提升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及促進產業安全衛生發展具有顯

著貢獻之具體事蹟)。 

八、得獎資格之撤銷或廢止 

(一)得獎單位於參選當年度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

其得獎資格： 

1.發生工作者死亡災害、一次災害致三人以上發生失能傷害或

參選資料收件 

初審【書面審查】 

 

複審【簡報審查/實地訪視】 

 

得獎名單 

 

決審推薦名單 

 

複審名單 

決    審 

 

【資格審查】 

初審名單 

頒    獎 

 



14 

 

因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外

洩致一人以上住院治療之重大職業災害。 

2.發生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定甲級災害規模。 

3.發現與事實不符、侵害他人權益或提報不確實成果數據，經

查證屬實。 

(二)前款得獎資格經撤銷或廢止者，自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移

除其得獎資料，且應由其自負所有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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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選書封面（紙張為 A4大小）

  

○○○年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項 

參選書 
 

單位名稱：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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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選表(□大型企業標竿獎、□中小企業標竿獎、□勞動健康特別獎) 

一、企業基本資料 

企業名稱 
中文  

英文  

地址  
實收資本額 

或出資額 
千元 

電話  營業額 千元 

勞工人數                           人 資產總值 千元 

統一編號  

勞工保險證字

號 

(如所屬勞工保險證字號為 2個以

上時請另列表提供) 
投保人數  

主要營業項目 

依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行 業 統 計 分 類 ( 小 類 ) 為 ：

□□□_______________業 

 

二、負責人資料 

負責人姓名 
中文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英文  

聯絡資料 
地址  

電話  傳真  

三、聯絡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資料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信箱  

四、推薦單位資料(自行參選者免填) 

推薦單位 
名稱  電話  

地址  傳真  

五、承諾配合事項 

1.本企業所提送資料均屬實，如有不符，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參選資格。 

2.本企業應配合主辦單位於推廣、觀摩發表及研討會中公開其優良事蹟，主辦單位

並得使用本次參選之相關資料，作為廣宣表揚用途。 

企業蓋章欄位 負責人簽章欄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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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選企業組織圖(請標明各部門最近半年之平均人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註：欄位不敷使用時，請另行以附件彙總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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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業標竿獎/中小企業標竿獎推薦表 

企業名稱 
 

 
地址  

企業負責人  勞工保險
證字號  電話  

勞工人數  統一編號  

行業別  
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 
 

具 體 事 蹟 

 

 

 

 

 

 

 

 

 

 

 

 

 

 

 

 

 

 

註：具體事蹟請具體、量化、簡明予以陳述。(本表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備 註 

□ 曾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表揚 

1. □五星獎(打勾者填寫獲獎年度） 

2. □優良單位獎(打勾者填寫獲獎年度） 

□ 曾獲其他政府單位表揚: 
獲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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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業標竿獎/中小企業標竿獎推薦表 

推 薦 評 語 

 

 

 

 

 

 

 

 

 

 

 

 

 

 

 

 

 

 

 

 

 

 

 

推薦單位名稱  推薦單位用印 

 
 
 
 
 

 
 
 
 
 

備註 

1. 行業別請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小類)填報。 

2. 依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條規定，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
司、有限合夥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或出資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人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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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健康特別獎推薦表 

企業名稱 
 

 
地址  

企業負責人  勞工保險
證字號  電話  

勞工人數  統一編號  

行業別  
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 
 

具 體 事 蹟 

⚫ 參選企業應符合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表 G大類(批發及零售業)至 S大

類(其他服務業)規定(請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及相關資料 10份。 

 

 

 

 

 

 

 

 

 

 

 

 

 

 

 

 

 

 

 

 

 

 

 

註：具體事蹟請具體、量化、簡明予以陳述。(本表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備 註 

□ 曾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表揚 

1.□五星獎(打勾者填寫獲獎年度） 

   2.□優良單位獎(打勾者填寫獲獎年度） 

□ 曾獲其他政府單位或民間機構表揚: 
獲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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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健康特別獎推薦表 

推 薦 評 語 

 

 

 

 

 

 

 

 

 

 

 

 

 

 

 

 

 

 

 

 

 

 

 

 

推薦單位名稱  推薦單位用印 

 
 
 

 
 
 
 
 

備註 

行業別請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小類)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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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獎推薦表 

單 位  所 在 地  

姓 名  職 稱  電話  

性 別  年 齡  地 址  

參 選 獎 項 
□卓越領導獎：領導非營利團體累計滿6年。 

□終身奉獻獎：致力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滿30年。 

簡 歷 

請以起始年份排序，敘明領導非營利團體滿6年或致力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滿30年之任職單位名稱、

職務、任職期間及主要工作內容(字型12，行距20)。 

 

具 體 事 蹟 

請提供佐證資料(10份)，內容應含括對提升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及促進產業安全衛生發展具有顯著

貢獻具體事蹟之重點摘要，另請將詳細資料以附件書面方式一併提供（如：1.專業知能；2.具體貢

獻實績及影響（質化或量化）；3.研究成果、專案與作品集；4.增加我國國際能見度；5.未來規

劃；字型12，行距20)： 

 

 

 

 

 

 

 

 

 

 

 

註：優良事蹟請具體、量化、簡明予以陳述。(本表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備註 

□曾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表揚 

□其他獲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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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薦 評 語 

 

 

 

 

 

 

 

 

 

 

 

 

 

 

 

 

 

 

 

 

 

 

 

 

 

 

 

 

 

受推薦人： 

受推薦人簽名(章)： 

 

 

推薦團體  推薦團體用印  

備註 受推薦人未簽名(章)者，視同受推薦人不符參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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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業標竿獎及中小企業標竿獎評審項目及配分表 
類別 

評審項目 

大型企業 

標竿獎 

中小企業標竿獎 

製造業 營造業 其他行業 

1.企業整體安衛策略

(最高管理階層的承諾

及支持)。 

(10%) (5%) (5%) (5%) 

2.安全衛生規劃: (15%) (25%) (25%) (25%) 
(1)安全衛生(含健康服務)組

織設計及勞工參與。 
 (5%) (5%) (5%) 

(2)風險評估結果。 
(3)安全衛生制度之規劃： 

①源頭管理、化學品管

理、暴露評估與管理、

作業環境改善(如：通風

管理等)、個人防護管理

(如：呼吸防護、聽力保

護、皮膚防護及防護設

備管理等)。 

(4%) (3%) (4%) 

②健康危害預防與管理 

(含體健檢資料分析、適

性選配工、復工評估、

母性健康保護、中高齡

與高齡勞工適性評估及

輔導)、職業病及工作相

關疾病預防(肌肉骨骼疾

病、異常工作負荷促發

疾病、職場不法侵害及

職場霸凌之預防)。 

(3%) (3%) (3%) 

③機械設備器具管理。 (3%) (3%) (2%) 
④變更管理、採購管理、

承攬管理、緊急應變、

教育訓練、諮詢溝通。 

(3%) (4%) (4%) 

⑤勞動條件管理(含工

時)。 

(3%) (3%) (3%) 

⑥家庭生活平衡機制及身

心障礙勞工之進(運)

用。 

⑦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

機制及推動情形。 

(2%) (2%) (2%) 

(4)各部門之安全衛生目標。 (2%) (2%) (2%) 

3.實施與運作： (30%) (50%) (50%) (50%) 
(1)建立風險管理機制。  (8%) (8%) (5%) 
(2)安全衛生制度之運作： 

①源頭管理、化學品管

理、暴露評估與管理、

作業環境改善(如：通風

管理等)、個人防護管理

(如：呼吸防護、聽力保

護、皮膚防護及防護設

(30%) (30%) (25%)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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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管理等)。 

②健康危害預防與管理(含

體健檢資料分析、適性

選配工、復工評估、母

性健康保護、中高齡與

高齡勞工適性評估及輔

導)、職業病及工作相關

疾病預防（肌肉骨骼疾

病、異常工作負荷促發

疾病、職場不法侵害及

職場霸凌之預防）。 

③機械設備器具管理(含強

化人員專業、預防維修

觀念)。 

④變更管理、採購管理

（含工程安全採購及履

約管理）、承攬管理、緊

急應變、教育訓練、諮

詢溝通。 

⑤勞動條件管理(含工

時)。 

⑥家庭生活平衡機制及身

心障礙勞工之進(運)

用。 

⑦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

機制及推動情形。 

(3)各部門安全衛生之實施。 (4%) (4%) (5%) 
(4)文件化及知識管理。 (4%) (4%) (10%) 
(5)各項安全衛生(含健康服

務、勞工職安訓練履歷)執

行成果報告。 

(4%) (4%) (5%) 

4.查核與績效。 (10%) 
(10%) (10%) 

(20%) 

5.持續改進。 (10%) 

6.推動數位化、智慧化

與科技防災之創新應

用及特殊績效。 

(10%) (10%) (10%) 

7.其他： (15%) - - - 
(1)企業形象（含上下游供應

鏈之安全衛生社會責任、

外部夥伴合作、永續供應

鏈管理、性別平等推動、

企業永續報告書、GRI403

職業健康與安全揭露準則

公開資訊、配合健康台灣

國家健康政策等）。 

(9%)    

(2)安全衛生經費編列。 (3%)    
(3)安全衛生文化促進(含職場

安全健康週(月)活動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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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健康特別獎評審項目及配分表 

評審項目 配分 

1.勞動健康策略及規劃：最高管理階層

承諾及支持、政策溝通及參與、勞動健康

計畫、組織及資源。 

(15%) 

2.勞動健康及職業安全衛生： 
(1)勞工健康：本項針對職業健康高風險勞

工之危害預防及管理，包含從事特別危

害健康作業勞工之健康管理、異常工作

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含職場霸凌)、母性

健康保護、其他促進勞工身心健康相關

措施。 

(2)職業安全衛生：本項針對物理性、化學

性及生物性危害預防措施(如高溫、噪

音、化學品管理、生物性病原體危害、

暴露評估及控制)及個人防護器具、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 

(40%) 

3.優質的勞動條件： 
(1)工作保障：工作保障(如定期加薪、工資

及工時優於勞動基準法及最低工資法)。 

(2)工作自由：工作自由(如尊重勞動者的背

景及勞動意願)。 

(3)工作平等：工作平等(如性別平等推動、

工作上有平等及公平對待機會)。 

(4)友善職場及福祉(如育嬰留職停薪與復

職後提供協助重返工作、三節工作獎金、

國內外旅遊，與中高齡及高齡勞工就業

措施)。 

(20%) 

4.執行績效評估： 

(1)定期稽核之制度。 

(2)執行成果展現。 

(3)自主查核之改善督導。 

(15%) 

5.其他: 

(1)推動數位化、智慧化與科技防災之創新

應用及特殊績效。 

(2)企業形象（含上下游供應鏈之安全衛生

社會責任、外部夥伴合作、永續供應鏈管

理、性別平等推動、企業永續報告書、

(10%)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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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3 職業健康與安全揭露準則公開資

訊、配合健康台灣國家健康政策等）。 

(3)安全衛生文化促進(含職場安全健康週

(月)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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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22日勞職授字第 103020102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9日勞職授字第 1050201583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5 日勞職授字第 109020214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 日勞職授字第 1120200167 號函修正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有關業務，設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評審會(以下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之評審。 

(二)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獎項名額之決定。 

(三)其他有關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重要事項之決定。 

三、 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其中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除召

集人、副召集人分別由本部部長及次長兼任外，其餘委員均由

本部遴選之。 

(二)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兼任，並為

當然委員。 

四、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副召集人均未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

擔任主席。 

五、本會設評審小組，辦理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初審、複審業務。 

評審小組置評審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

會委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本部就職業安全衛生相關領域之學者、

專家遴選之。 

六、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審查費及交通費。 

 

 


